
榆林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立项及报销流程

法律顾问

审核签字

负责人

修改

项目负责人填写合同书以及《榆林学院横向科研合同审查登记表》

签订合同（如有购买设备应注明设备归属）

所在部门、科研

处审批

甲方公司向学校账户转账，财务处向科研处提供到款信息

项目负责人确认到款信息，并向科研处填报《榆林学院横向项目经费立项

清单》和《榆林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表》，同时提交项目税票复印件

科研处审核《榆林学院横向项目经费立项清单》和项目

税票复印件后立项

财务处建账

项目负责人在财务处公众号查看立项信息

项目报销实行项目负责人经济责任制。经费支出由项目负责人审批、财务处审核后即可报

销，项目负责人本人所发生的费用，还须经所在学院院长或科研处处长审批。达到“三重

一大”事项的，按照《榆林学院贯彻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实施办法》执行。

合同额超过 10万元

未通过

科研处通知二级学院

项目支出（财务报销）

通过后

合同签字盖章，报党政办和科研处各留存一份


